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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96/2021_2022__E5_95_86_E

5_8A_A1_E9_83_A8_E5_c80_296387.htm 商务部关于印发《出

口许可证签发工作规范》的通知(商配发[2007]359号)各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重点省

会城市商务主管部门，各特派员办事处： 为进一步规范出口

许可证签发工作，使发证业务更加标准化、制度化和科学化

，商务部对原外经贸部《出口许可证申领签发工作规范》（

外经贸配发[1999]第743号）进行了修订。现将修订后的《出

口许可证签发工作规范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特此通

知 二○○七年九月七日出口许可证签发工作规范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规范出口许可证的签发工作，实现发证业务的标准

化、制度化和科学化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

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货物

进出口管理条例》、《货物出口许可证管理办法》和《进出

口商品许可证发证机构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制定

本规范。 第二条 商务部授权配额许可证事务局（以下简称许

可证局）对出口许可证签发工作进行统一管理、监督、检查

和指导。 第三条 本规范所称出口许可证是指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出口许可证》。本规范所称发证机构是指许可证局及商务

部驻各地特派员办事处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

市以及其他省会城市商务厅（局）、外经贸委（厅、局）。

第二章 出口许可证申请的受理 第四条 发证机构应按照授权范

围受理经营者提交的出口许可证申请。 第五条 经营者申请出

口许可证须提交以下材料： 一、加盖经营者公章的《中华人



民共和国出口许可证申请表》（见附件1，以下简称申请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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